
国家邮政局7月4日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

30日，2026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

2025年提前9天。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提前突破千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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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张天培

某省考生王同学的高考之旅，因未

能实现的保底承诺，让家庭在焦虑之外

更添了一份失望。

王同学的母亲郭女士通过网络直播

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

务。2024年6月，她与该公司工作人员

唐某取得联系。郭女士对复杂的退费条

款表示疑惑，特别是询问“滑档了，费用

退款吗”时，唐某承诺：“只要滑档，必然

是退费的，而且这个事也不会出现。”

此后，郭女士支付了3980元服务

费，并与北京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书。

协议中包含诸如“一旦接收最终志愿表

并录入填报系统，视为服务终止，扣除全

部咨询费用”“若考生不按照甲方提供的

一对一方案进行志愿填报，无权要求退

还费用”等条款，但也约定“填报结果出

现退档、滑档现象申请退费”可全额

退费。

服务开始后，北京某公司的规划师

根据王同学的分数和位次，并结合郭女

士只报公办学校的要求，提供了数版志

愿方案。最终，他们按照双方确认的相

关方案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

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

布后，王同学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填报

中遭遇滑档。

郭女士立即联系北京某公司要求退

款，却遭到拒绝。协商无果后，郭女士诉

至法院，要求退还服务费。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北京某公司员工

滑档退费承诺的法律效力，以及合同中

相关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关于承诺效

力，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

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其与郭女士就服

务内容、费用及退款条件等进行沟通洽

谈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依照

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承诺对北京某公司

发生法律效力。该承诺内容具体明确，

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

了决定性影响，构成双方合意的重要组

成部分。某公司事后以合同条款否定其

工作人员在先作出的明确承诺，有违诚

实信用原则。鉴于王同学出现滑档情

形，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成就，北京

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北京三中院判决某公司退还郭女士服务

费3681元（已扣除299元志愿规划卡费

用）。

当前，部分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在

营销阶段作出夸大或虚假承诺吸引客

户，一旦出现纠纷，则搬出精心设计的格

式条款推卸责任。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机构

时，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务必仔细审阅合

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

件、违约责任等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

重要承诺，应尽可能通过微信、邮件等可

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要求写入

合同补充条款。在履约过程中，注意保

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证

据。一旦发生争议，勇于通过协商、投诉

或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湘都市报》虢灿 李鑫 祝璞

近日，湖南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通报

一起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案件。68岁

清洁工陈梅（化名）在工作时发生交通事

故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其所在公司不服

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公司全部诉讼

请求。

陈梅是长沙某公司聘用的清洁工。

2022年7月23日，她在某路段打扫路面

卫生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医院诊断

为多处骨折及脑损伤。

随后，陈梅以该公司为用人单位向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

认定申请。人社局受理后向该公司送达

《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该公司认

为，陈梅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认可与

其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构成工伤。

2024年2月6日，人社局作出《认定

工伤决定书》，认为陈梅受伤情形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决定认定为

工伤。该公司不服，向长沙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2025年1月15日，市政

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案涉《认

定工伤决定书》。该公司仍不服，向长沙

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答复意

见，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务工农民，按劳务关系处理的前提是劳

动者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

取退休金。本案中，陈梅属于该公司聘

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且属于

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务工农民，

故该公司应对陈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

律规定，市政府复议维持的决定主要证

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法院据此判决

驳回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介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

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必要前提。在特定情

形下，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基于法律的特殊规定，用人

单位也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

最高法相关答复意见，用人单位聘用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即使双方

未建立劳动关系，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

也应依法认定工伤。

法官提醒，7月1日起施行的《超龄

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十五

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

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

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

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超龄劳动

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该规定填补

了法律空白，不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提，

直接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障范围。

未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超龄劳动者参

加工伤保险，未参保的发生工伤后由单

位全额赔偿。

《上海法治报》王葳然 丁雨晴

批量创建社交媒体群，发布虚假信息牟

利，即便相关部门公开辟谣，仍持续转发扩

散——这样的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近

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网络

谣言案件，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

人有期徒刑9个月、7个月，并没收扣押在案

的犯罪工具。

2023年9月起，小王、小李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引流建立微信群，并批量创建企业微

信群，以收取入群费、吸引广告点击等方式牟

利。群内发布大量未经核实的“八卦”信息和

热点消息，其中不少涉及出轨、霸凌、虐待等

内容。

经查，2023年11月至12月间，二人在官

方已辟谣的情况下，仍编辑并大量转发虚假

信息，涉及群组1617个，群成员总数34万

余人。

2024年2月，某地教育系统热点信息在

网络传播后，二人明知相关信息可能为虚假，

仍搜集当事人照片进行编辑，制作成相互聊

天议论热点的折叠信息在群内发布，涉及群

组761个，群成员总数15万余人。

公安民警根据线索发现二人有利用网

络热点传播虚假信息炒作牟利的行为，随即

展开侦查，在其各自家中将二人抓获，缴获

作案用手机、电脑多部。二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公诉机关依法对其提起

公诉。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用来发布信息的企

业微信群面向不特定人员开放，公众均可正

常入群浏览、转发内容，其开放属性与线下公

共场所并无本质区别。”嘉定法院刑事审判庭

法官黄薇表示，两名被告人为谋取利益，在官

方完成辟谣后仍坚持转发传播谣言，足以证

实其具有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严重

破坏网络公共秩序，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

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王、小李明知是编造

的虚假信息仍在网络上大量散布，造成公共

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宣判后，两名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现

已生效。

《福州日报》阮冠达

孩子的姓名凝聚着父母的爱意与期待，

但如果夫妻离婚，孩子随一方生活，能否更改

孩子的姓氏？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

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甜甜（化名）在福州出生，多年来一直使

用父姓，其籍贯也从父亲为江苏某市。甜甜

4岁时，父母离婚，她跟随母亲生活。几年

后，甜甜母亲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要求甜

甜随母亲姓，却因未取得甜甜父亲的同意而

被驳回。甜甜母亲向晋安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判令被告甜甜父亲停止侵犯姓名权行为，

让甜甜随母姓，同时将籍贯改为“福建福

州”。

“抚养孩子辛苦，姓名变更同样马虎不

得。”晋安法院法官介绍，子女出生后，经父母

协商确定姓名后，任何一方不能未经对方同

意就擅自更改。单方要求变更子女姓名，需

举证存在“不变更将致升学、就医等重大障

碍”的必要，否则不能随意变更。此外，孩子

的籍贯也同样不因父母离异、抚养事实或子

女归属感而变动。综上，晋安法院驳回了甜

甜母亲的诉讼请求。

晋安法院法官表示，孩子既可随父姓，也

可随母姓，但一旦确定了子女的姓氏，就不可

凭单方意志随意更改，可以待孩子成年后自

行选择。

“吃瓜群”辟谣后继续传谣
法院：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刑

离异母亲想给孩子改姓
法院：单方不能随意变更

报96个志愿全部滑档，家长要求退费却遭拒
警惕志愿填报咨询服务陷阱

68岁清洁工遇车祸算不算工伤？
老人被认定为工伤，公司不服，起诉被驳回


